
附件：
福州港航道站2025年度船舶保险服务采购报价书
 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福州港航道站目前管理并使用的“闽交执法榕02号、闽交执法榕05号、闽交执法榕07、闽交执法榕09等四艘船舶其保险期限截止2025年8月09日24时。
    二、投保险种详情
本次投保的险种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，具体涵盖一切险，以及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，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，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。
    三、投保标的信息：
1、闽交执法榕02号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福州港航道管理站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航道管理站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闽交执法榕02号
	船舶类型
	拖船/救助船/消防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福建顺江船舶有限公司
	船舶建造年月
	2013年11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福州
	总吨位
	186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56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
(一切险  
	保险金额
	￥2，000，0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
	保险金额
	￥2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
	保险金额
	￥1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5
	年
	08
	月
	10
	日零时起至
	2026
	年
	08
	月
	09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．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．对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2000元。
3．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保险，每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00万元，累计责任限额200万。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，最高可承保赔偿限额为100万，医疗10万/人。
4. 对船舶保险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5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

 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    2、闽交执法榕05号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福州港航道管理站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航道管理站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闽交执法榕05号
	船舶类型
	交通船/引航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湖南沅江
	船舶建造年月
	2013年08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福州
	总吨位
	54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27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
(一切险  
	保险金额
	￥750，0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
	保险金额
	￥2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
	保险金额
	￥1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5
	年
	08
	月
	10
	日零时起至
	2026
	年
	08
	月
	09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．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．对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2000元。
3．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保险，每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00万元，累计责任限额200万。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，最高可承保赔偿限额为100万，医疗10万/人。
4. 对船舶保险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5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 
 3、闽交执法榕07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福州港航道管理站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航道管理站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闽交执法榕07号
	船舶类型
	交通船/引航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福建龙海市
	船舶建造年月
	2004年06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福州
	总吨位
	48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14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
(一切险  
	保险金额
	￥300，0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
	保险金额
	￥2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客责任保险
	
	￥1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5
	年
	08
	月
	10
	日零时起至
	2026
	年
	08
	月
	09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．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．对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2000元。
3．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保险，每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00万元，累计责任限额200万。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，最高可承保赔偿限额为100万，医疗10万/人。
4. 对船舶保险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5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    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  4、闽交执法榕09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福州港航道管理站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航道管理站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西路6号
	邮编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闽交执法榕09
	船舶类型
	公务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湖南沅江
	船舶建造年月
	2021年03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福州
	总吨位
	95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47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
(一切险  
	保险金额
	￥3，800，0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
	保险金额
	￥3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
	保险金额
	￥1，000，000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5
	年
	08
	月
	10
	日零时起至
	2026
	年
	08
	月
	09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．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．对船舶保险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2000元。
3．附加第三者（除本船船员外的所有人）人身伤亡责任保险，每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00万元，累计责任限额300万。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，最高可承保赔偿限额为100万，医疗10万/人。
4. 对船舶保险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5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    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福州港航道站2025年度船舶保险服务采购报价书
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航道管理站：
根据贵单位采购公告文件的规定，我方对本次竞价标的作如下报价：
	序号
	竞 价 标 的
	报 价（元）

	1
	闽交执法榕02号
	

	2
	闽交执法榕05号
	

	３
	闽交执法榕07 
	

	４
	闽交执法榕09 
	

	合　　　计
	


报价大写金额：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。
注：未经盖章确认，该报价书无效。报价大、小写有误的，以大写为准。
投标人：（全称并盖单位公章）
联系人： 
联系电话： 
2025年 　 月  　日


